中華民國劍道協會99年度A級裁判講習會暨2010年亞洲區裁判講習會
活動實施辦法
一、宗  旨：培育各國劍道之裁判者，推廣最新國際裁判規則及培育擔任世界劍道      

            錦標賽之國際裁判。並推廣正確的劍道比賽及讓裁判能夠學習到更優
            良的審判觀念，健全國內裁判組織並予制度化，培養優秀裁判人才，
            提升國內裁判技術水準，以利我國劍道運動全面推廣發展。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國際劍道連盟、中華民國劍道協會。
四、舉辦日期：中華民國99年2月26日（五）至28日（日）。
五、舉辦地點：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B1技擊室(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晚宴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B1交誼廳（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六、參加資格：
  1．本次裁判講習會凡具有本會劍道五段以上資格者，皆可報名參加。
  2．若符合本會A級裁判資格者(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裁判制度實施原則及本
     會裁判制度實施辦法之規定)：須為本會會員年滿23歲，具有本會劍道五段以
     上資格並持有B級裁判證後，實際從事三年以上裁判工作，且成績優異者。
     本會將提報中華體總並經核定後，發給A級裁判證。請於報名時附上B級裁
     判證及1吋照片二張。
七、行程表：

    2月26日（五）19:00~
歡迎晚宴Welcome Party（在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行）

    2月27日（六）08:30~講習會、親善稽古（在台大體育館技擊室舉行）
    2月28日（日）08:30~講習會、親善稽古（在台大體育館技擊室舉行）
    ＊歡迎晚宴請穿正式裁判服裝。

    ＊請於2月27日上午8時整辦理報到手續，講習會預計將在早上8點30分開
      始，請勿遲到。
八、報名辦法：
 1．日期：自即日起至99年1月12日（星期二）截止(郵戳為憑，逾時不予報名)。

 2．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108號   中華民國劍道協會   收
 3．電話：（02）2891-8640      0933-333-174 吳先生

 4．傳真：(02)2891-8640（傳真完後，請務必來電再確認收到否）
 5．E-mail：service@rockendo.org.tw（電子郵件傳送後，請務必來電再確認收到否）。 

 6．報名費：每人新台幣3000 元整（含歡迎晚宴餐費），請連同大會專用報名表，

            以限時掛號寄交報名地點。報名費可用郵政匯票、現金袋或銀行匯款

            方式繳交，不接受現場繳費。（報名費未繳者視同報名手續未完成，
            不予報名） 
※報名參加後如不能出席參加本次講習會時，報名費全部沒收做為本次活動經費。
※【匯款銀行：安泰商業銀行 石牌簡易型分行  帳號: 05012600222100  
    戶名:中華民國劍道協會】
※（傳真及E-mail報名者務必以電話再確認收到否，並於三天內將報名費寄至本
    會）。
九、凡報名參加者一切費用自理，請自備文具用品及攜帶劍道裝備。講習期間本會
    將提供午餐（素食者需事先註明），其餘請自理。如需住宿者請於附件的報名表
    中填寫資料(填上住宿日期及單/雙人房)，由本會統一代為安排預約以下的旅館：
 1．飯店名稱：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到台大體育館走路約3分鐘即可到達。

 2．聯絡電話及傳真: Tel: 02-8369-1155   Fax: 02-8369-1177
 3．住宿金額:
   1）單人房/1間1晚/新台幣2000元/附早餐1客。
   2）雙人房(二小床)/1間1晚/新台幣3500元/附早餐2客。
 ※飯店正式預訂之後若要取消，申請住宿者須自行支付取消費用。

十、本次講習會之指導講師由國際劍道連盟(F.I.K.)推派。
十一、本會舉辦之所有講習會將列入日後申請稱號段位審查之評分考量。
十二、本活動計畫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實施，如
      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正之。
